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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3 年厦门市市级卫生和教育事业建设项目专项债券（一期）

——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三期）法律意见书

致：厦门市财政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

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

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

预〔2016〕155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

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作为 2023 年厦门市市级卫生和教育

事业建设项目专项债券（一期）——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三期）的特

聘专项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

本期债券发行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就本法律意见书之出具，本所特作以下声明：

1、除非本法律意见书特别注明，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是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之规定。本所

认定有关事实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实发生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为依据,

同时也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或确认。

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申报

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合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足以影响

本期债券发行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事先对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市第一

医院、厦门市红十字会医院、厦门市糖尿病研究所）、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

门中山医院、厦门市老年病康复研究所、厦门市消化疾病研究所、厦门市临床检

验中心)、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厦门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厦门大学附属妇女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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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厦门市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厦门医院、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厦门市口腔医院、厦门市仙岳医院（厦

门市精神卫生中心、厦门医学院附属仙岳医院）、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厦门开放大

学)、厦门工商旅游学校、集美工业学校等各实施主体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查了

本次项目申报的有关文件和材料，并就尽职调查事宜得到各实施主体如下承诺：

各实施主体已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且力所能及的全部有关事

实材料，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真实有效，所有书面文件的签字和/或印章

均属真实，所有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件一致，不存在任何虚假或

误导性陈述,亦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对上述声明、保证之充分信赖是本所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和前提。

4、本所对有关文件的审查未涉及其中属于财务、会计、审计、资产评估、

信用评级、投资决策等非法律专业领域的有关事实、数据和结论，本所律师仅就

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财务评估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

流动性等）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鉴于本所并不具有对上述事实、数据和结论作

出核查和评价的适当资格，本法律意见书中引用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实施方案、

信用评级报告等内容，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及项目业主出具的文件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所对与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判断，并据此出

具法律意见书；但对于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

有关政府部门、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证言或文件出

具法律意见。

6、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同其他

申报文件一同申报，并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同时同意发行人在实

施方案及信息披露文件中自行或按有关规定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非经本所

书面认可，请勿将本法律意见书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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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简称 释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

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本所 指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本所为本期债券发行指派的经办律师，即在本法

律意见书签署页“经办律师”一栏中签名的律师

本期债券 指

2023 年厦门市市级卫生和教育事业建设项目专项

债券（一期）——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三

期）

本项目 指 2023 年厦门市市级卫生和教育事业建设项目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本所就本期债券发行出具的《2023 年厦门市市级

卫生和教育事业建设项目专项债券（一期）——

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三期）法律意见书》

德勤咨询 指 德勤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文件》 指
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一至十一期）信息

披露文件

《实施方案》 指

《2023 年厦门市市级卫生和教育事业建设项目专

项债券（一期）——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

（三期）实施方案》

《财务评估咨询报

告》
指

指德勤咨询出具的《2023 年厦门市市级卫生和教

育事业建设项目专项债券（一期）-2023 年厦门市

政府专项债券（三期）》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一、本期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2023 年厦门市市级卫生和教育事业建设项目专项债券（一期）

——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三期）

发行人：厦门市人民政府

发行品种：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债券期限：10 年

发行总额：20,000 万元

二、项目实施机构主体资格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拟发行债券对应的厦门市市级卫生和教育事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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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共计 11 个，其中市级卫生事业建设项目 7个，市级教育事业建设项目 4个，

项目实施机构主体资格情况如下：

（一）市级卫生事业建设项目

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综合大楼暨院区综合改造项目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综合大楼暨院区综合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厦

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市第一医院、厦门市红十字会医院、厦门市糖尿病研

究所）。根据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市第一医院、厦门市红十字会医院、

厦门市糖尿病研究所）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局事业单位在线（http://www.gjsy.gov.cn）网站查询确认，厦门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市第一医院、厦门市红十字会医院、厦门市糖尿病研究所）

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市第一医院、厦门市红十字

会医院、厦门市糖尿病研究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200426600660A

法定代表人 王占祥

经费来源 财政核拨补助

开办资金 100000 万元

举办单位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镇海路上古街 10 号

有效期 自 2020 年 1 月 2 日至 2025 年 1 月 2 日

登记管理机关 厦门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全科诊疗与护理

医学教学:医科大学生临床教学、成人医科学历教育临床教

学、医科中专生临床教学医科大学生临床实习、医科中专

生临床实习、医学硕士生培养医学研究卫生医疗人员培训

卫生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保健与健康教育

2、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项目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厦门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厦门中山医院、厦门市老年病康复研究所、厦门市消化疾病研究所、厦

门市临床检验中心)。根据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中山医院、厦门市老年病

康复研究所、厦门市消化疾病研究所、厦门市临床检验中心)提供的《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事业单位在线

（http://www.gjsy.gov.cn）网站查询确认，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中山

医院、厦门市老年病康复研究所、厦门市消化疾病研究所、厦门市临床检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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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中山医院、厦门市老年病康

复研究所、厦门市消化疾病研究所、厦门市临床检验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2004266006872

法定代表人 蔡建春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 (财政核拨补助)

开办资金 16889 万元

举办单位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201-209 号

有效期 自 2019 年 08 月 12 日至 2024 年 08 月 12 日

登记管理机关 厦门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 全科诊疗与护

理 医科大学生各专业临床教学 医学大专、中专生临床教

学 医科大学各专业临床实习及其他专业学生临床教学实

习 医学研究 卫生医疗人员培训 卫生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保健与健康教育

3、厦门市妇幼保健院集美院区项目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集美院区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厦门市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厦门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根据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厦门市

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厦门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事业单位在线（http://www.gjsy.gov.cn）

网站查询确认，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厦门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厦门大学附属妇

女儿童医院)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厦门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厦门大学附

属妇女儿童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200426600767M

法定代表人 苏志英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财政核拨补助）

开办资金 43065 万元

举办单位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镇海路 10 号

有效期 自 2019 年 07 月 02 日至 2024 年 07 月 02 日

登记管理机关 厦门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妇女儿童身体健康提供保健服务 妇女保健：女子青春期

保健、女子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妇女更年期保健、妇

女心理卫生保健；儿童保健：新生儿疾病筛查、新生儿保

健、儿童营养发育监测与指导、儿童口腔保健、儿童听力

保健、儿童眼保健、儿童心理卫生保健、儿童康复保健、

儿童集体保健；妇女病普查、遗传病筛查、产前诊断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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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高危孕产妇筛查、监测与监护高危新生儿筛查、治疗

与监护儿童疾病防治、妇幼卫生监测与信息管理、妇幼卫

生保健人员培训、妇幼保健科学研究、妇幼保健咨询；负

责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咨询，计划生育有关的临床医疗服

务，生殖保健咨询和技术服务，优生优育科普宣传、教育、

咨询和技术服务，提供避孕药具及相关的指导、咨询，开

展计划生育科研及新技术推广、应用工作，指导基层计划

生育服务机构开展业务工作，参与独生子女病残儿医学鉴

定，负责全市计划生育避孕药具的发放和管理工作

4、厦门市儿童医院科研教学楼项目

厦门市儿童医院科研教学楼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厦门市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根据厦门市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

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事业单位

在线（http://www.gjsy.gov.cn）网站查询确认，厦门市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厦门市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200302999454G

法定代表人 黄国英

经费来源 财政核拨补助

开办资金 2100 万元

举办单位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宜宾路 92-98 号

有效期 自 2019 年 08 月 12 日至 2024 年 08 月 12 日

登记管理机关 厦门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提供儿科医疗、

护理、保健与健康教育，开展儿科医学教学、科研工作，

卫生技术人员的培训、继续教育工作，并开展全科诊疗与

护理

5、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科研教学楼（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二

期项目）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科研教学楼（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二期项

目）的实施主体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根据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厦门医院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事业单位在线（http://www.gjsy.gov.cn）网站查询确认，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厦门医院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2003030956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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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樊嘉

经费来源 财政核拨补助

开办资金 2000 万元

举办单位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湖路 668 号

有效期 自 2019 年 07 月 31 日至 2024 年 07 月 31 日

登记管理机关 厦门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和护理保健服务 全科诊疗与护

理 医科大学生临床教学 临床实习及其他专业学生临床教

学实习 医学博士生硕士生和外国留学人员培养 医学研究

卫生医疗人员培训 卫生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保健与健康教

育

6、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科教综合用房项目

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科教综合用房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厦门医学院附属

口腔医院（厦门市口腔医院），根据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厦门市口腔医院）

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事业单位

在线（http://www.gjsy.gov.cn）网站查询确认，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厦

门市口腔医院）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厦门市口腔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200F36916562L

法定代表人 黄文霞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 (财政核拨补助)

开办资金 701 万元

举办单位 厦门医学院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吕岭路 1309 号

有效期 自 2018 年 04 月 09 日至 2023 年 04 月 09 日

登记管理机关 厦门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 预防保健科、口

腔内科、口腔颌面外科、口腔修复科、口腔正畸科诊疗与

护理 医科中专业临床教学 卫生医疗人员培训卫生技术人

员继续教育

7、厦门市仙岳医院改扩建项目

厦门市仙岳医院改扩建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厦门市仙岳医院（厦门市精神卫生

中心、厦门医学院附属仙岳医院），根据厦门市仙岳医院（厦门市精神卫生中心、

厦门医学院附属仙岳医院）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事业单位在线（http://www.gjsy.gov.cn）网站查询确认，厦

门市仙岳医院（厦门市精神卫生中心、厦门医学院附属仙岳医院）的基本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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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名称
厦门市仙岳医院（厦门市精神卫生中心、厦门医学院附属

仙岳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2004266007248

法定代表人 陈进东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 (财政核拨补助)

开办资金 8547.6 万元

举办单位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吕岭路 1309 号

有效期 自 2019 年 07 月 15 日至 2024 年 07 月 15 日

登记管理机关 厦门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为“三无”和

政府救助的精神病人提供治疗与收养服务。精神科：临床

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精神卫生三级防

治，心理咨询与治疗，心理评估与危机干预，综合医疗服

务，精神活性物质依赖治疗与康复，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等

（二）市级教育事业建设项目

1、厦门城市职业学院体育馆、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幼儿园项目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体育馆、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幼儿园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厦门

城市职业学院(厦门开放大学)。根据厦门城市职业学院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 》， 经 本 所 律 师 在 国 家 事 业 单 位 登 记 管 理 局 事 业 单 位 在 线

（http://www.gjsy.gov.cn）网站查询确认，厦门城市职业学院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厦门开放大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200426607600N

法定代表人 唐宁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财政核拨)

开办资金 18899.9 万元

举办单位 厦门市教育局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前埔南路 1263 号

有效期 自 2022 年 05 月 30 日至 2027 年 05 月 30 日

登记管理机关 厦门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

培养高等学历技术应用人才，开展各种层次的非学历教育，

促进科技文化发展开展各种类型的大专层次和本科层次的

学历教育，普通（全日制）大专学历教育、成人业余大专、

本科学历教育、开放教育、远程教育；开展各种类型的非

学历教育；举办中、小、幼、特教师和行政干部岗位培训；

开展普通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教学研究；开展相关科学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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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厦门工商旅游学校扩建工程

厦门工商旅游学校扩建工程的实施主体为实施主体为厦门工商旅游学校。根

据厦门工商旅游学校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局事业单位在线（http://www.gjsy.gov.cn）网站查询确认，厦门工商

旅游学校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厦门工商旅游学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200678261095K

法定代表人 杨经葵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财政核拨)

开办资金 10521.8 万元

举办单位 厦门市教育局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天马路 316 号

有效期 自 2022 年 02 月 22 日至 2027 年 02 月 22 日

登记管理机关 厦门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

培养中等专业技术应用人才，提高社会职业素质 财务会

计、多媒体与广告技术、商品经营与管理、电子商务、计

算机与网络技术、空乘与涉外礼仪、商务英语、旅游（酒

店）管理、导游与旅行社实务、外贸实务、烹饪与管理（中

餐、西餐、面点制作）、现代物流、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

商务、港口机械等中等专业学历教育、国际航运业务（3

＋2大专班）和相关职业培训

3、集美工业学校校内扩建工程

集美工业学校校内扩建工程的实施主体为集美工业学校。根据集美工业学校

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事业单位

在线（http://www.gjsy.gov.cn）网站查询确认，集美工业学校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集美工业学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200B3695288X0

法定代表人 赵丽萍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财政核拨)

开办资金 6548 万元

举办单位 厦门市教育局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前路 22 号

有效期 自 2019 年 03 月 29 日至 2024 年 03 月 29 日

登记管理机关 厦门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
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开展相关领域现代职业教育研究；开

展相关职业培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市第一医院、厦门市

红十字会医院、厦门市糖尿病研究所）、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中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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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老年病康复研究所、厦门市消化疾病研究所、厦门市临床检验中心)、厦

门市妇幼保健院(厦门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厦门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厦

门市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

医院、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厦门市口腔医院、厦门市仙岳医院（厦门市

精神卫生中心、厦门医学院附属仙岳医院）、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厦门开放大学)、

厦门工商旅游学校、集美工业大学为政府工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依据其具体

职责负责本项目的实施。

三、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厦门市市级卫生和教育事

业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1、市级卫生事业建设项目

（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综合大楼暨院区综合改造项目

项目总建筑面积 11000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74130 平方米，地下

建筑面积 35870 平方米），一次立项，分期建设，一期建设内科综合大楼，建筑

面积 6087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5000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0870 平

方米），二期建设门诊医技综合楼，建筑面积 4913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

积 2413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25000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内科综合

楼、门诊医技综合楼、地下停车库、市政管网配套等。

（2）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项目

项目位于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区内西南侧，5 号楼西侧，总建筑面积

8131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5980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21510 平方米），

建设一栋集门急诊、医技检查、手术、住院于一体的综合大楼（地上 22 层，地

下 3层），设计门急诊量 10000 人次/日，设置住院床位 430 张，停车位 455 个。

（3）厦门市妇幼保健院集美院区项目

项目位于集美北大道和中洲路交叉口西北侧，北临玷山路、西临碧溪，项目

总用地面积约 53526.4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3871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86401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52309 平方米），建设 800 张床位规模的妇幼医院，

主要设置：门急诊、住院、医技、后勤保障、行政、妇幼保健、科研教学用房及



11

配套设施等，配套设置 1298 个地下停车位。

（4）厦门市儿童医院科研教学楼项目

项目位于湖里区华昌路 72 号，项目总用地面积 4119.167 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 26699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0904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5795 平方

米。主要建设 1栋地下 2层、地上 11 层的科研教学用房。

（5）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科研教学楼（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二期项目）

项目位于湖里区五缘湾片区，金山路西侧，五缘湾道北侧，项目总用地面积

9007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4616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1616 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 13000 平方米，主要设置：科研教学用房、宿舍、学术报告区、餐

厅、地下停车库等。

（6）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科教综合用房项目

项目位于吕岭路北侧，口腔医院蔡塘院区现有用地范围内，建设一栋地上十

九层、地下二层的科研教学综合用房，项目总建筑面积 36159.14 平方米，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25782.83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0376.31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

为：主体建安、室内装修、室外综合管网、道路及硬地、污水处理站、设备工程

等。

（7）厦门市仙岳医院改扩建项目

厦门市仙岳医院改扩建项目位于现仙岳医院院区内，医院分为南北两院区，

此次新增建筑面积为 79846.34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52566.34 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 27280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主体建安、室内装修、室外

综合管网、道路及硬地、设备工程等。

2、市级教育事业建设项目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厦门市级教育事业建设项

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1）厦门城市职业学院体育馆

项目位于厦门城市职业学院校区内东大门南侧。项目总建筑面积 23024 平方

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4389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8635 平方米。主要建设

一栋 3500 座的甲级中型体育馆，配套建设训练馆、室外配套设施和地下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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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厦门工商旅游学校扩建工程

项目位于厦门市集美区天马路 316 号，厦门工商旅游学校现有用地红线内。

新建总建筑面积 13586.55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1003.25 平方米、地下

建筑面积 2583.3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实训楼 1栋、地下停车场、室外

工程和相关配套设施等。

（3）集美工业学校校内扩建工程

项目位于杏林北二路南侧、内林路东侧、苑亭路西侧、集美工业学校北部校

区用地红线内，新建总建筑面积 31875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5875 平方

米、地下建筑面积 6000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一栋学生宿舍楼、一栋实训

楼及地下室、室外工程等。

（4）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幼儿园项目

项目位于思明区禾祥西路 92 号，厦门城市职业学院禾祥校区内。新建 12

班幼儿园一所。项目总用地面积 4431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470 平方米，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4250 平方米，半地下建筑面积 1220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教学

综合楼、半地下室厨房、泵房、消防水池、停车位及室外工程等。

（二）项目批复情况

1、市级卫生事业建设项目

（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综合大楼暨院区综合改造项目

①2014 年 4 月 23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综合大楼暨院区综合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复函》（厦发改社会函[2014]41 号），同意建设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综合

大楼暨院区综合改造项目。

②2014 年 2 月 12 日，厦门市环境保护局下发《厦门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厦门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综合大楼暨院区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厦环

评[2014]13 号），同意按照报告书所列建设项目一期工程的性质、地点、规模、

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③2015 年 1 月 26 日，厦门市规划委员会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350203201509011 号），确认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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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2015 年 4 月 15 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下发《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厦门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增补划拨原卫校用地的批复》（厦府地[2015]45 号），同意你院增

补划拨厦建生字（72）501 号文批准的原福建省厦门市卫生学校用地 7211.872

平方米。

⑤2016 年 1 月 18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综合大楼暨院区综合改造项目投资概算的复函》

（厦发改社会函[2016]11 号），批准项目总投资概算 36794 万元。

⑥2016 年 11 月 11 日，厦门市建设局下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350200201611110101），确认该项目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2）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项目

①2015 年 9 月 10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

社会[2015]696 号），同意建设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项目。

②2015 年 11 月 12 日，厦门市环境保护局下发《厦门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厦

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厦环评

[2015]70 号），同意你院按照报告书所列建设项目工程的性质、地点、规模、环

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③2016 年 11 月 18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项目投资概算的批复》（厦发改社会

函[2016]810 号），批准项目总投资 50558 万元。

④2017 年 1 月 11 日，厦门市规划委员会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350203201703004 号），确认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⑤2017 年 2 月 28 日，厦门市规划委员会下发《厦门市规划委员会准予规划

许可变更决定书》（编号：（2017）厦规直用地准更第 005 号），厦门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项目《准予规划许可变更决定书》变更申请，符合法定条

件标准，准予变更。

⑥2017 年 3 月 16 日，厦门市规划委员会下发《厦门市规划委员会准予规划

许可变更决定书》（编号：（2017）厦规直用地准更第 018 号），厦门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变更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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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准予变更。

⑦2017 年 4 月 13 日，厦门市建设局下发该项目坑基支护工程的《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编号 350200201704130201 号），确认本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

准予施工。

⑧2020 年 5 月 22 日，厦门市建设局下发该项目桩基工程的《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编号 350200202005220101 号），确认本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准予

施工。

⑨2017 年 11 月 21 日，厦门市建设局下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350200201711210101 号），确认本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3）厦门市妇幼保健院集美院区项目

①2018 年 10 月 24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厦门市妇幼保健院集美院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审批

[2018]153 号），同意建设厦门市妇幼保健院集美院区项目。

②2020 年 2 月 5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350211202007007 号），确认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③2020 年 2 月 28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350211202007011 号），确认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④2020 年 4 月 26 日，厦门市生态环境局下发《厦门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厦门

市妇幼保健院集美院区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厦环审[2020]48 号），同意该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

措施。

⑤2020 年 7 月 2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厦门市妇幼保健院集美院区项目投资概算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0]131 号），

批准项目总投资 96399.61 万元（不含征地拆迁费、管线迁改费及土地使用成本。

⑥2020 年 9 月 23 日，厦门市建设局下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350200202009230101），确认该项目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4）厦门市儿童医院科研教学楼项目

①2021 年 3 月 31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厦门市儿童医院科研教学楼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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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85 号），同意建设厦门市儿童医院科研教学楼项目。

②2021 年 10 月 27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厦门市儿童医院科研教学楼项目投资概算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1〕262

号），批准项目投资概算 18825.67 万元（不含征地拆迁、土地费用及管线迁改费

等）。

③2021 年 11 月 10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编号：地字第 350200202100251 号），审核确认本建设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

划和用途管制要求。

④2021 年 11 月 19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编号：建字第 350200202100570 号），审核核确认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

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

⑤2021 年 12 月 9 日，厦门市建设局下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350200202112090201），审核厦门市儿童医院科研教学楼桩基、坑基支护及土石

方工程的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⑥2021 年 12 月 16 日，厦门市湖里生态环境局下发《厦门市湖里生态环境

局关于厦门市儿童医院科研教学楼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厦湖环审〔2021〕

19 号），同意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以及拟

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5）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科研教学楼（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二期项目）

①2021 年 10 月 20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科研教学楼（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二期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1]255 号），同意建设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科研教学楼（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二期项目）。

②2021 年 10 月 19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50200202100290 号），确认本建设项目符合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要求。

（6）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科教综合用房项目

①2010 年 3 月 34 日，厦门市规划局下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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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字第 350206201010043 号），审核确认本建设工程用地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②2021 年 3 月 12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科教综合用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

审批〔2021〕62 号），同意建设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科教综合用房项目。

③2022 年 1 月 26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编号：建字第 350200202200044 号），审核确认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和用途管制要求。

④2022 年 7 月 8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关于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科教综合用房项目投资概算的批复》（厦发改

审批〔2022〕148 号），批准项目投资概算 20282.68 万元（不含征地拆迁费、管

线迁改费和土地使用成本）。

（7）厦门市仙岳医院改扩建项目

①2022 年 5 月 9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关于厦门市仙岳医院改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2〕

92 号），同意建设厦门市仙岳医院改扩建项目。

②2022 年 8 月 1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直属分局下发《厦门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直属分局关于厦门市仙岳医院改扩建项目（北院区）项目用地审核

意见书》（厦资源规划直用地审核〔2022〕第 008 号），审核确认本项目（北院区），

符合划拨用地条件。

③2022 年 8 月 1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直属分局下发《厦门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直属分局关于厦门市仙岳医院改扩建项目（南院区）项目用地审核

意见书》（厦资源规划直用地审核〔2022〕第 009 号），审核确认本项目（南院区），

符合划拨用地条件。

④2022 年 8 月 29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关于厦门市仙岳医院改扩建项目投资概算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2]180

号），批准项目投资概算 58895.56 万元（不含征地拆迁费、管线迁改费和土地使

用成本）。

⑤2022 年 9 月 8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编号：建字第 350200202200533 号），确认厦门市仙岳医院改扩建项目（北院



17

区）建设工程符合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

⑥2022 年 10 月 12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编号：建字第 350200202200596 号），确认厦门市仙岳医院改扩建项目（南

院区）建设工程符合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

⑦2022 年 12 月 19 日，厦门市生态环境局下发《厦门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厦

门市仙岳医院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厦环审〔2022〕32 号），同

意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以及拟采取的环境

保护措施。

2、市级教育事业建设项目

（1）厦门城市职业学院体育馆

①2010 年 4 月 7 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下发《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厦门城市

职业学院用地调整的批复》（厦府地[2010]144 号），同意调整经厦府[2000]地 223

号文、厦府[2001]地 157号文批准的校园用地，调整后的用地面积A1=168824.301

平方米。

②2019 年 8 月 1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厦门城市职业学院体育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19]141

号），同意建设厦门城市职业学院体育馆项目。

③2020 年 10 月 10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字第 350200202010118 号），确认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

制要求。

④2020 年 11 月 11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厦门城市职业学院体育馆项目投资概算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0]280 号），

批准项目投资概算 17995 万元（不含征地拆迁费、管线迁改费和土地使用成本）。

⑤2020 年 12 月 10 日，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经完成备案。

⑥2020 年 12 月 31 日，厦门市建设局下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350200202012310401），确认该项目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2）厦门工商旅游学校扩建工程

①2021 年 12 月 3 日，厦门市自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关于汇总核发厦门工商旅游学校扩建工程项目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相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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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批复》（立项用地[2021〕第 378 号），同意汇总核发本工程项目立项用地阶

段相关手续。

②2021 年 12 月 6 日，《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厦门工商旅游学校扩建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1〕301 号），同意建设厦门工商旅游

学校扩建工程项目。

③2022 年 1 月 5 日，厦门市自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350200202200004 号），确认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

④2022 年 1 月 25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厦门工商旅游学校扩建工程投资概算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2]17 号），批

准项目投资概算 6713.07 万元。

⑤2022 年 3 月 8 日，厦门市自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关于同意建字第 350200202200004 号工程规划许可更正的函》（编号：厦资源

规划集建设准更〔2022〕第 020 号），同意对部分规划内容进行调整。

⑥2022 年 3 月 31 日，厦门市建设局下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编号：建字第 350200202203310301 号），确认该项目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⑦2022 年 7 月 4 日，厦门市自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准予规划许可变更决定书》（编号：厦资源规划集建设准更〔2022〕第 053 号），

同意对部分规划内容进行调整。

（3）集美工业学校校内扩建工程

①2021 年 10 月 26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集美工业学校校内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1]261

号），同意建设集美工业学校校内扩建工程。

②2021 年 10 月 26 日，厦门市自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准予核定规划条件决定书》（编号:厦资源规划集用准核〔2021〕第 009 号），

经审查本建设工程核定规划条件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

③2021 年 12 月 29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集美工业学校校内扩建工程投资概算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1]338 号），

批准项目投资概算 15864.89 万元。

④2021 年 12 月 30 日，厦门市自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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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建字第 350200202100659 号），确认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

途管制要求。

⑤2022 年 3 月 31 日，厦门市建设局下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编号：建字第 350200202203280101 号），确认该项目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4）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幼儿园项目

①2022 年 6 月 1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幼儿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2]111

号），同意建设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幼儿园项目。

②2022 年 6 月 1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

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50200202200155 号），确认本建设项目符合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要求。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的部分子项目已经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开工前的

必要的部分建设审批文件，部分子项目尚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适时完善工

程施工许可等其他相关审批手续后，方可实施。

四、项目资金情况

（一）偿债资金来源

1、市级卫生事业建设项目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总投资估算 329,236.97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及

单位自筹资金投入 284,636.97 万元，占比 86.45%；拟发行专项债 44,600.00 万

元，占比 13.55%，其中 2022 年 3 月已发行 30,000.00 万元，2022 年 10 月已发

行 4,600.00 万元，2023 年拟发行 10,000.00 万元。详细资金筹措方案及项目已

投入资金情况，请见本项目《实施方案》“二、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估咨询报告》，本项目收入包括门诊收入、住

院收入等收入。本项目专项债券使用项目净收入中 25%作为偿债来源。

2、市级教育事业建设项目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总投资估算 47,300.26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投入

26,600.26 万元，占比 56.24%；拟发行专项债 20,700.00 万元，占比 43.76%。

本项目已于 2021 年 5 月份发行 5,000.00 万元、2022 年 3 月份发行 3,90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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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22 年 10 月份发行 1,800.00 万元，拟于 2023 年发行 10,000.00 万元。详

细资金筹措方案及项目已投入资金情况，请见本项目《实施方案》“二、项目投

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估咨询报告》，本项目收入主要是学费、住宿

费、培训费、食堂收入、停车费、场租收入等收入。本次拟将项目净收入中 60%

作为项目专项债偿债来源。

（二）项目资金平衡安排

1、市级卫生事业建设项目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显示：“厦门市市级卫生事业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专

项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1.81 倍，能够满足资金筹措充足性的要求”，“我

们未注意到本项目资金出现不能满足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2、市级教育事业建设项目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显示：“厦门市市级教育事业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专

项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1.80 倍，本息资金覆盖倍数可达到 1.73 倍，能够

满足资金筹措充足性的要求”，“我们未注意到本项目资金出现不能满足还本付

息要求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市级卫生事业建设项目收入包括门诊收入、住院收

入等。市级教育事业建设项目收入主要是学费、住宿费、停车费等收入。经专

业机构测算，本期债券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的有关规定。（受限于“声明事项”部分第四项之声明，本所律师仅对专业机构

的结论作合理引述，不应为上述引述被要求承担任何责任）。

五、本期债券的中介服务机构

（一）法律顾问及法律意见书

发行人委托本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福建省司法厅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500000797781643 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

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经办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已由经办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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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顾问及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德勤咨询接受委托对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根据德勤咨询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德

勤咨询是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台港澳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3217149445,成立日期为：2015 年 01 月 06 日，

经营范围为：“以承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系统应用管理和维护、信息系统和技术

支持管理、银行和金融企业后台服务、人力资源服务、软件开发、离岸呼叫中心、

数据处理等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及服务、实业项目投资

咨询、市场营销策划、财务和融资并购咨询、计算机技术咨询与技术支持；投资

环境和招商策略研究咨询、招商展览讲座策划；企业管理培训、企业管理培训咨

询；税务咨询、投资咨询、城市规划咨询、建筑工程咨询、财务评估咨询；产业

规划与导入策略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税务服务；教育

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法律咨询（不

包括律师事务所业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德勤咨询的经营范围中包括财务评估咨询。

德勤咨询出具《财务评估咨询报告》，认为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

已完成资金筹措，并以门诊收入、住院收入、高等职业学校学费、住宿费、停车

位收入所对应的充足、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通过对本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德勤咨询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出现无法

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

专项意见的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具备出具法律意见书、财务咨询报告的相应

能力/资质。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市第一医院、厦门市红十字会医院、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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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糖尿病研究所）、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中山医院、厦门市老年病康复

研究所、厦门市消化疾病研究所、厦门市临床检验中心)、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厦

门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厦门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厦门市儿童医院(复旦

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厦门医学院附

属口腔医院（厦门市口腔医院、厦门市仙岳医院（厦门市精神卫生中心、厦门

医学院附属仙岳医院）、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厦门开放大学)、厦门工商旅游学校、

集美工业大学为政府工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依据其具体职责负责本项目的实

施。

2、本项目部分子项目已经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开工前的必要的部分建设审批文

件，部分子项目尚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适时完善工程施工许可等其他相关

审批手续后，方可实施。

3、市级卫生事业建设项目收入包括门诊收入、住院收入等。市级教育事业

建设项目收入主要是学费、住宿费、停车费等收入。经专业机构测算，本期债

券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的有关规定。（受限

于“声明事项”部分第四项之声明，本所律师仅对专业机构的结论作合理引述，

不应为上述引述被要求承担任何责任）。

4、为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律师事务

所、咨询公司具备出具法律意见书、财务咨询报告的相应能力/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下转签字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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